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維護和提高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動議辯論總結發言（只有中文） 

2013年 6月 19日（星期三）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六月十九日）在立法會會議

上，就吳亮星議員提出「維護和提高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動議辯論的總

結發言： 

 

主席︰ 

 

  我想感謝各位議員就如何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提出寶貴意

見。在我剛才的開場發言時，我已闡述了政府在這方面所採取的政策措施和工

作，因此我在此不再重複。 

 

  就涂謹申議員及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及部分議員提出的一些看法和意

見，我想就此作出一些回應。 

 

  我們認同設立一個獨立的金融糾紛解決機制十分重要。因此，我們在得到

立法會撥款支持下，成立了金融糾紛調解中心（「調解中心」）。「調解中心」於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九日正式開始運作。截止二零一三年四月底，調解中心已收

到超過 1 760 宗查詢，當中有 35宗申請進行調解。已處理的個案中，84%得以

和解。超過八成的使用者在服務評分表中，對中心的調解服務給予滿意或以上

的評級，可見調解中心已初見成效。調解中心成立剛滿一年，該中心管理的金

融糾紛調解計劃對公眾而言仍然相當新鮮。因此調解中心正積極增進投資者及

金融機構對以調解方式解決糾紛的認識，並期望透過加強宣傳和推廣，令更多

投資者選擇以調解方式解決他們與金融機構的金融糾紛。因此，我們應讓調解

中心繼續運作，並在適當時候檢討成效，而非在這階段走回頭路，討論是否設

立金融申訴專員。 

 

  在提高監管機構的透明度和問責性方面，現時的制度在監察和透明度、問

責性中已取得平衡。以證監會為例，二零零三年四月成立的證券及期貨事務上

訴審裁處可在接獲申請後覆核證監會的各項規管決定；另外，當局於二零零零

年十一月成立了證監會程序覆檢委員會，該獨立委員會負責檢討證監會的內部

運作程序是否公平公正和合理，以及確保證監會時刻遵從其內部程序，並會每

年向財政司司長提交報告。成立覆檢委員會的目的，正正是要提供足夠的監察

和制衡措施，確保證監會在行使其規管權力時公平公正和前後一致，這顯示當

局決心提高證監會運作的透明度，而證監會亦認同其工作須向公眾問責。為提



高其工作的透明度，證監會一直透過其年報、季報、新聞公報等，向公眾匯報

其工作。由二零一二年十月開始，金管局更每月公布法規執行部的工作進度，

包括對銀行產品或服務的投訴，以及經金管局銀行監察部門或其他監管機構轉

介的個案。證監會方面，在之前提及的年報及季報中，亦有詳列其執法行動的

數據及一些重要個案的內容。該會並不時發布執法消息，報告在完成查訊或調

查後採取執法行動、紀律行動或展開法律程序、向法院提出申請的個案，讓公

眾更了解該會的執法工作。 

 

  我希望重申，當局及監管機構均非常重視公眾對監管機構的透明度及問責

性的要求，我們會繼續致力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至於金融管理專員的委任以及外匯基金委員會的設立和角色，現行《外匯

基金條例》已有明確的條文處理。具體而言，財政司司長須按其認為適當的條

款及條件，委任一名人士為金融管理專員。 

 

  另外，財政司司長在行使對外匯基金的控制權時，須諮詢外匯基金諮詢委

員會。財政司司長出任委員會主席，並根據行政長官授權委任委員會的委員。

委員會成員大部分都是具相關專業知識和經驗的社會人士，就金管局運作提供

獨立和專業的意見。在實際運作方面，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設立五個專責

委員會，分別負責監察金管局的管治、審核、投資、貨幣制定運作、金融基建

等領域的工作，並透過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向財政司司長報告及提出建議。 

 

  在法理上，金融管理專員向財政司司長負責，金管局也是香港特區政府架

構的一部分，但作為香港的中央銀行機構，金管局有必要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和

自主度。因此，財政司司長與金融管理專員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互換函

件，明確列出彼此職能與責任的分配，這份屬公開文件，可讓公眾查閱。此外，

財政司司長亦將有關條例當中的若干權力轉授金融管理專員。換言之，在日常

運作方面，金管局在獲得轉授或賦予的法定權力範圍內高度自主。 

 

  目前的安排，一方面為金融管理專員和外匯基金委員會提供清晰的法律依

據，另一方面又保留了靈活的空間，可以因應國際和本港金融業瞬息萬變的形

勢，及時採取適當的措施，維持香港金融體系和整體經濟的穩定。 

 

  金管局自一九九三年成立至今，其間香港經歷了多次國際金融危機及大規

模的市場波動，包括九十年代後期的亞洲金融危機，當時亞洲各地的貨幣體系

面對嚴重的炒賣衝擊，多個地區的匯率制度崩潰，而香港有關當局則實行相應

措施，擊退狙擊港元的活動，成功捍香港的貨幣穩定；第二次重大金融危機

是近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歐美地區不少金融機構、甚至主權國家因



而陷入財困，而本港的貨幣制度、銀行和金融體系則一直維持穩健。可以說，

金管局成立 20 年以來，香港金融體系能夠承受和抵禦多次重大衝擊，並不斷

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足以證明現行的安排包括相關的法律框架行

之有效。 

 

  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目前外圍經濟形勢風高浪急，金融穩定是重中之

重。作為監管機構，除了要有能力監察金融機構的運作，亦需具備應對金融體

系動盪的資源和能力。金管局正擔當雙重角色：一方面嚴格監管香港銀行運作

和注意宏觀經濟運行情況；另一方面亦能在有需要時果斷運用外匯基金，保持

香港金融體系穩定。現行法律框架的設計，包括金管局作為政府架構的一部

分，而非獨立法定機構，就是這項基本原則的體現。 

 

  至於保障銀行客戶方面，目前已有法例賦予金管局相關的職能和權責。 

 

  《銀行業條例》規定金融管理專員對認可機構的所有業務負有整體監管責

任。條例賦予金融管理專員獨立行使有關權力，而專員亦須採取一切合理步

驟，確保所有認可機構以負責、誠實與務實而有條理的態度經營。 

 

  《銀行業條例》亦規定，金融管理專員須促進與鼓勵認可機構維持正當操

守標準及良好和穩妥的業務常規，亦須遏止或協助遏止與認可機構的業務常規

有關的非法、不名譽或不正當的行為。 

 

  在保護銀行客戶的權益方面，金管局一直致力加強有關工作。雖然，二零

零八年發生的雷曼兄弟事件產生了一系列問題，但有關調查及調解工作已基本

完成。而金管局亦從事件中汲取經驗，於二零一零年成立銀行操守部以及法規

部，進一步加強處理保障銀行客戶權益的工作。 

 

  為保持高度透明，金管局在工作過程中與立法會和社會各界保持廣泛聯

繫。金管局總裁定期出席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向議員介紹金管局的工

作。金管局人員亦經常出席立法會轄下的各種委員會會議，闡釋及介紹金管局

的運作和相關的立法、政策建議和執行情況。 

 

  金管局亦透過多種渠道，包括新聞發布會、新聞稿、簡報會、年報和各種

刊物、網站、資訊中心、公眾教育等方式適時發布與其工作有關的信息和資料，

增進公眾對金管局工作的了解，接受公眾的監督。 

 

  主席，現時歐美經濟疲弱，全球經濟仍然受不明朗因素困擾，我們應集中

精力，好好把握現時的機遇，增強香港的國際競爭力，以應付各方面的挑戰，



而非將資源投放在沒有必要的地方。因此，我懇請各位議員，反對涂謹申議員

和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 

 

 

完 


